Adiaphora 可行可不行之事 或譯「無關善惡之事」、「無關信仰之事」。此觀念源於希臘文的「無關緊要的事」，即與信仰無關者；尤為十六世紀中葉信義宗（Lutheran{\LinkToBook:TopicID=751,Name=Lutheranism and Lutheran Theology 信義宗主義與信義宗神學}）*學者所重視。那時德國更正教運動正受著天主教勢力的威脅，他們指出聖經對某些教會禮儀（包括公開的和私下的）無明文教導，又沒有明文禁止，它們被引進教會的崇拜，據說全是為了信徒的好處、教會的秩序，以及教會的禮儀和紀律而設。其中一派以墨蘭頓（Melanchthon{\LinkToBook:TopicID=779,Name=Melanchthon, Philip}）*為首，他認為在受逼迫的日子，人在清潔良心下，又在敵人的堅持下變節，日後可以對之重施像堅振禮（Confirm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06,Name=Confirmation}）*一類的禮儀。另一派以弗喇秋（Flacius， 1520～75，教會史家，純正信義宗領袖）為首，堅持無論任何情況下，人都不可能以清潔的良心來叛教。在「協同信條」（Formula of Concord{\LinkToBook:TopicID=470,Name=Formula of Concord}）*，第十章的標題是「教會慣例，稱為『中間物』或『無足輕重的事項』」，其中他就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。他說，在逼迫的日子，我們是不能讓步的；但在其他時候，「屬神的群體無論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，都有權利、權柄和能力，來按實際情況增加或減少所需之禮儀，只要教會不是草率從事，而是有秩序地、適當地做……為了良好的程序，合乎信仰的禮儀，和教會的好處。」
「可行可不行之事」的問題，在十六世紀的英國教會，和十七世紀信義宗的敬虔主義，亦曾引起爭論；此外，對那些認為神的道是具最高權威的教會來說，它也常成為爭論問題的核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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